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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正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担保的审批程序 

广东正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正业科技”）于 2025年

4月 23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于 2025年 5月 16日召开 2024年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5 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根据合并报

表范围内的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公司及子公司拟为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公司

2025年度预计提供担保额度合计 30,155万元，其中为子公司深圳市集银科技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集银科技”）新增担保额度人民币 5,000万元，为子公司深

圳市鹏煜威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鹏煜威”）新增担保额度人民币 4,000

万元。本次担保额度有效期自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25年年

度股东大会重新审议为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公司提供担保事项的决策程序生效之

日止。在 2025 年度预计担保总额度及期限内，授权公司董事长或总经理及其授

权代表全权负责相关业务审批、办理及相关协议、合同等法律文件签署等事宜。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 年 4 月 25 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关于 2025 年度对

外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及相关公告。 

二、本次对外担保情况概述 

近日，公司收到为子公司集银科技和深圳鹏煜威提供担保的《最高额保证合

同》和《最高额抵押合同》，具体担保情况如下： 

保证 1：公司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行（以下简称“兴业银行东莞

分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公司为集银科技向兴业银行东莞分行申请

授信额度提供最高限额为人民币 1,200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期间自具

体授信业务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每一笔具体授信业务的保



证期间单独计算。 

本次对外担保前，公司为集银科技实际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1,000 元(占用上

一年度担保额度），剩余可用担保额度为 5,000万元。本次对外担保后，公司为

集银科技实际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2,200 万元，剩余可用担保额度为 3,800 万元；

上述担保额度均在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的担保额度范围内，无需再提交公

司董事会、股东会审批。 

保证 2：公司收到与兴业银行东莞分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公司为

深圳鹏煜威与兴业银行东莞分行申请授信额度提供最高限额为人民币 1,200 万

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期间自具体授信业务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

之日起三年，每一笔具体授信业务的保证期间单独计算。 

本次对外担保前，公司为深圳鹏煜威实际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1,000 万元(占

用上一年度担保额度）,剩余可用担保额度为 4,000 万元。本次对外担保后，公

司为深圳鹏煜威实际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2,200 万元，剩余可用担保额度为 2,800

万元。上述担保额度均在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的担保额度范围内，无需再

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会审批。 

抵押 1：公司及全资孙公司江苏正业智造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正

业”）为上述集银科技向兴业银行东莞分行申请授信额度分别提供房产抵押担保，

并签订了相应的《最高额抵押合同》。抵押期限登记为十年，抵押权与抵押担保

的债务同时存在，债权清偿完毕后，抵押权消灭。 

抵押 2：公司及全资孙公司江苏正业为上述深圳鹏煜威向兴业银行东莞分行

申请授信额度分别提供房产抵押担保，并签订了相应的《最高额抵押合同》。抵

押期限登记为十年，抵押权与抵押担保的债务同时存在，债权清偿完毕后，抵押

权消灭。 

三、被担保人情况 

（一）深圳市集银科技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02年 3月 14日 

2、法定代表人：曾红佳 

3、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 

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7362593572 

5、住所：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凤凰社区广深路福永段 218 号方格凤凰科

技大楼 2栋 2单元 1801 

6、营业范围：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机械零件、零部件销售；电

子元器件批发；电子元器件零售；机械设备销售；机械设备研发；机械设备租赁；

电子专用设备销售；仪器仪表销售；智能基础制造装备销售；工艺美术彩灯制造；

显示器件制造；显示器件销售；配电开关控制设备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

口；五金产品制造；五金产品批发；五金产品零售；五金产品研发；金属制品销

售；金属制品研发；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制造；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

备销售；其他电子器件制造；电子专用材料研发；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专用

材料销售；电池零配件生产；电池零配件销售；新材料技术研发；新型金属功能

材料销售；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7、股权结构：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8、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集银科技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9、集银科技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主要财务指标 2024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2025年 3月 31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278,053,252.11  290,413,186.69  

负债总额 272,823,962.80  282,049,789.65  

净资产 5,229,289.31  8,363,397.04  

资产负债率 98.12% 97.12% 

主要财务指标 2024年度（经审计） 2025年 1-3 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103,092,771.68  40,187,468.37  

利润总额 -39,669,902.43  2,213,236.22  



净利润 -47,756,492.93  2,178,415.76  

10、目前集银科技未受过重大行政处罚、刑事处罚，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深圳市鹏煜威科技有限公司 

1、成立时间：2003年 7月 11日 

2、法定代表人：徐同 

3、注册资本：3,500万元人民币 

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7504587236 

5、住所：深圳市坪山区坪山街道六联社区坪山大道 2007号创新广场

C2402 

6、营业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智能制造、智能物流、智能仓储项目解决

方案供应商；研发、设计 、生产、销售标准及定制化机电设备、焊接设备、自

动化生产线、包装设备；开发与销售定制性智能管理与自动化控制软件系统；提

供机器人制造应用和维护；提供焊接设备及自动化生产线、物流输送分拣线、自

动化立体仓库的整体规划与实施服务；代理机械设备销售；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

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股权结构：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8、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深圳鹏煜威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9、深圳鹏煜威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主要财务指标 2024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2025年 3月 31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05,092,916.70  107,491,428.76  

负债总额 33,660,126.29  36,237,242.13  

净资产 71,432,790.41  71,254,186.63  

资产负债率 32.03% 33.71% 

主要财务指标 2024年度（经审计） 2025年 1-3 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58,492,736.26  8,860,293.70  

利润总额 7,394,137.78  -178,603.78  

净利润 7,394,137.78  -178,603.78  



10、目前深圳鹏煜威未受过重大行政处罚、刑事处罚，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四、担保的主要内容 

担保 1： 

1.担保方：广东正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江苏正业智造技术有限公司 

2.被担保方：深圳市集银科技有限公司 

3.担保额度：人民币 1,200万元 

4.担保方式：正业科技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和房产抵押担保，江苏正业提

供房产抵押担保。 

5.担保期限：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自具体授信业务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

满之日起三年，每一笔具体授信业务的保证期间单独计算；抵押期限登记为十年，

抵押权与抵押担保的债务同时存在，债权清偿完毕后，抵押权消灭。 

担保 2： 

1.担保方：广东正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江苏正业智造技术有限公司 

2.被担保方：深圳市鹏煜威科技有限公司 

3.担保额度：人民币 1,200万元 

4.担保方式：正业科技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和房产抵押担保，江苏正业提

供房产抵押担保 

5.担保期限：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自具体授信业务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

满之日起三年，每一笔具体授信业务的保证期间单独计算；抵押期限登记为十年，

抵押权与抵押担保的债务同时存在，债权清偿完毕后，抵押权消灭。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审批对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公司担保额度为

30,155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39.11%。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内

的公司实际担保余额为 11,555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3.30%。   

此外，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其他涉及诉讼的担保金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

而应承担的损失金额等。 



六、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3、《最高额保证合同》两份； 

4、《最高额抵押合同》四份。 

 

特此公告。 

 

 

 

广东正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 7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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